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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
研究經費分配方式及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分配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，說明 2010年高等教育檢討報

告 (下稱 "該報告 ")就研究經費分配方式建議的修改，以及大學教

育資助委員會 (下稱 "教資會 ")分配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情況。本

文件並重點概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委員提出

的相關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教資會於 2010年進行了一項高等教育檢討。這項工作由

高等教育檢討小組 (下稱 "檢討小組 ")進行。檢討的目標是檢視推

行 2002年高等教育檢討提出的建議的進度，探討香港高等教育

界別面對的新議題，並研究世界發展趨勢，從而就香港高等教

育界別的未來發展策略提出建議。  
 
3.  題 為 "展 望 香 港 高 等 教 育 體 系 "的 檢 討 報 告 於 2010年   
12月提交政府考慮。該報告作出 40項建議，涵蓋專上教育體系、

國際化、與中國內地的關係、教與學、研究和角色劃分、撥款

方法、院校與其自資部門的關係、質素事宜及專上教育界的監

察機構。  
 
研究經費分配方式 

 
4.  目前，教資會資助院校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有 3種，包

括整體補助金的研究用途撥款 (當中研究佔 25%，而教學則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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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%)；向各院校分配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 (每年約 14億元教學用

途撥款 )；以及經研究資助局 (下稱 "研資局 ")發放的撥款。最大筆

的研究經費來自整體補助金內的研究用途撥款，每年達 27億
元。研資局透過學者評審後批予研究項目的每年撥款數額約為  
7億 5,000萬元。兩者的比例約為 75/25。在2009-2010及 2010-2011
學年，每間院校透過由研資局實施的競爭機制取得的研究撥款

載於附錄 I。  
 
5.   檢討小組認為應逐步增加以角逐方式分配的研究撥款

及資源，並須調整不同研究用途撥款的比重，增加批予研究項

目 (而非整所院校 )的撥款。就這方面，檢討小組建議在 9年內把

整體補助金的研究用途撥款 (佔 25%)的一半 (即 13億元 )逐步轉撥

到研資局。  
 
6.  現時，幾乎所有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額都是基於歷史因

素分配的。檢討小組亦提出盡早在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的分配

上加入角逐元素，並建議在 2012-2013學年起的 5年內，把其中約

50%的學額 (總共 2 800個學額 )改以角逐形式分配。教資會應採取

適當方法，評核研究院研究課程畢業生的質素，作為分配研究

院研究課程學額的考慮因素。  
 
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分配  
 
7.  教資會與各資助院校以 3年為一個周期進行學術規劃及

撥款。教資會每 3年便進行一項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按照政府設定

的整體撥款限額，檢討院校的表現，制訂未來 3年資助期的學術

發展路向以及所涉的費用。各院校在過程中會製作一份重要的

文件 (即學術發展建議書 )提交教資會，並與教資會商討當中的建

議。教資會藉着這個過程評估資源應如何分配。  
 
8.  在 2009-2012三年期，教資會首次推行優配學額機制，

預留某個百分比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，按院校的學術發

展建議書的評核結果分配給院校。教資會表示，這機制旨在鼓

勵院校思考其主要活動範疇，尤其是有關學士學位課程的活

動；過程要求院校找出可予以縮減 (如有需要 )，以及可望新增或

擴展的範疇。  
 
9.  教資會決定繼續推行優配學額機制。在 2012-2015三年

期，各教資會資助院校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 6%將撥入該

機制內，作中央分配。這 6%將不會適用於屬於政府人力規劃範

疇的學科。此外，教資會亦考慮到嶺南大學的學生人數目前正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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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下降，而在2012-2015三年期將維持 "小型院校 "的規模運作，

因此決定將適用於該校的百份率定為4%。  
 
10.  行 政 長 官 在 2010-2011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布 ， 從

2012-2013學年起增加教資會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，由每年

14 620個增加至 15 000個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 
 
11.  事 務 委 員 會 曾 於 2008 年 12 月 8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撥 款   
180億元設立研究基金的建議。其間，委員就有關為教資會資助

院校提供研究撥款的事宜表達意見。事務委員會在 2011年 1月  
10日的會議上，聽取教資會主席簡介檢討報告的建議，並在  
2011年 3月 14日的會議上徵詢各相關持份者對該報告的意見。委

員就研究經費分配方式及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分配提出的關注

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研究經費是否足夠  
 
12. 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，與亞洲其他主要國家相比，香港用

於研究活動的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一向甚低，只有約

0.7%至 0.75%。他們認為，在全球邁向知識型經濟體系的環境

下，為卓越研究項目提供持續穩定而數額充裕的撥款，對維持

香港的長遠競爭力至為重要。委員促請當局增加用於研究活動

的撥款額。  
 
13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最近數年已增加在研究方面的財政承

擔，為數 180億元的研究基金在 2009年成立可證明這點。在其他

許多先進經濟體系 (例如日本及新加坡 )，當地的私營界別是研究

開支的主要動力，而香港跟他們不同，本地院校的研究經費主

要來自政府。由於資源有限，確保研究經費以最有效益的方式

運用是至為重要。  
 
教學與研究之間的平衡  
 
14.  委員察悉教資會資助院校教職員提出的關注，即當局建

議把整體補助金的研究用途撥款的頗大部分轉撥到研資局以角

逐形式分配，將會導致惡性競爭，以及驅使院校再投放多些資

源於研究，對教學的重視更少。委員注意到，在某些情況下，

贏得研究獎項的教授可獲免除教學職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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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 教資會認為，教學和研究工作之間總有矛盾，這是世界

各地共同的問題。該報告非常強調卓越教學表現的需要。在現

時的學術發展建議過程中，教資會已要求各院校加強對教與學

的重視。個別院校應在教學與研究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，並確

保就晉升所作的評核程序中，這兩個範疇的表現均獲得適當的

考慮。  
 
16.  教資會表示，檢討小組並非提出一些激進的改革，而只

是建議在 9年內把約 13億元 (即整體補助金的約 12%)從整體補助

金內之研究用途撥款以間接費用形式轉撥到研資局。這些轉撥

的款項會交由院校校長支配，用作購置研究所須的基礎設施及

支付教職員薪金等，而不會成為供研資局調配以支持個別研究

項目的額外撥款。  
 
本地年輕教學人員  
 
17.  有意見指出，研究撥款分配不公平不單影響院校的運

作，而且也影響本地年輕教學人員，因他們得不到進行研究的

機會。委員認為，教資會應把研究撥款的合理比例分配予本地

年輕教學人員。教資會表示，研資局近期推出傑出青年學者計

劃。在該計劃下，研資局將撥出為數不超過 1億元的款項，確保

提供更多研究資金培育新入職的學者。  
 
研資局分配研究經費的方式  
 
18.  委員關注到，就研究經費分配方式建議的修改，會對那

些主要開辦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課程的院校造成影響。據部分

委員所知，研資局在評審研究建議時，重理而輕文，而有關國

際議題的研究亦較就本地議題進行的研究受到重視。  
 
19.  教資會解釋，研資局轄下設有 4個學科小組，分別是工

程學小組、自然科學小組、生物學及醫學小組，以及人文學、

社會科學及商科小組。研資局會考慮須處理的資助申請數目，

釐定各學科小組成員的人數。在 4個小組中，人文學、社會科學

及商科小組須處理的申請數目最多。 2009-2010學年，人文學、

社會科學及商科小組的申請成功率，與工程學小組和生物學及

醫學小組的相若 (約 30%)。在所有學科小組之中，自然科學小組

的申請成功率最高 (約 57%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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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 教資會表示，研資局已特別注意人文學、社會科學及商

科。在優配研究金計劃之下，這些學科的申請可獲特別資助。

以 "個人研究工作補助安排 "為例，這項資助特別為從事個人研究

工作的人員而設，讓院校給予這些人員補假，以支持他們的研

究工作。這項計劃只適用於文科、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及商科，

因為這些學科的研究人員通常須親自進行研究，不能由研究助

理協助。此外，代課教師計劃已擴展至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科

下的所有科目。分配間接費用的方法亦會顧及人文學一般較科

學科目獲得較少撥款。至於評核有關本地議題的研究項目方

面，研資局會委任較多本地學者加入有關的學科小組，確保公

平地評審這些項目。  
 
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的分配  
 
21.  委員要求當局就 2012-2013學年起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

分配的建議提供資料。教資會告知委員，各院校普遍接受分配

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的 4個新角逐方法，當中有關一半學額由基

於歷史因素分配改為以角逐形式分配。在 2012-2013年度起的   
5年內，總共有 2 800個學額將以角逐形式分配，這些學額將按下

列方法分配：  
 

(a) 有 600個學額將按院校在研究評審工作中取得的最

新分數分配；  
 
(b) 有 600個學額按院校在研資局資助的研究計劃中取

得的成就分配；  
 
(c) 有 600個學額按教資會與各院校在學術發展建議過

程內一併擬定的計劃分配，該計劃以果效為本評估

研究院研究課程；  
 
(d) 有 600個學額將撥予研資局，該局已決定把大部分

學額透過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分配，以此為

長期目標。在此同時，研資局會按院校在研資局各

項角逐研究資助計劃中的表現分配；及  
 
(e) 有 400個學額將繼續透過研資局的香港博士研究生

獎學金計劃分配。  
 
 
 



 
 

 6

學術發展建議過程中的優配學額機制  
 
22.  委員察悉，就 2012-2015學年學術發展建議過程而言，

教資會資助院校以角逐形式爭取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

百分比將會由 7.5%減至 6%。有意見認為，教資會建議的加強競

爭方向，例如把 2012-2015三年期的 6%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

撥出以供競逐分配，不單會阻礙競爭，還會引起院校之間的爭

議。在這安排下，各院校的撥款實際被削減。這勢令院校對某

些學系削減其資源分配。為鼓勵院校之間的良性競爭，政府當

局應在現有資金上增加撥款，以角逐形式分配予院校，並就教

資會資助院校撥款相關事宜提供上訴渠道，  
 
23.  教資會主席解釋，根據現行撥款機制，分配結果是當局

與有關院校經廣泛討論後達成，當中會參考專家意見。該機制

獲各院校接受。除非撥款增加，否則提供上訴渠道也無法解決

爭議，因某一院校的撥款增加將無可避免地削減另一院校的撥

款。  
 
 

相關文件 

 
24. 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7月 7日  



附錄 I 
 

各間院校在 2009-2010 至 2010-2011 學年 

透過由教資會/研究資助局實施的競爭機制 

取得的研究撥款 

 
 

院校 透過競爭取得的研究撥款 

（百萬元） 

 

 2009-2010 2010-2011 
 

香港城市大學 

 

96.0 103.9 

香港浸會大學 

 

33.6 53.2 

嶺南大學 

 

4.7 6.4 

香港中文大學 

 

308.4 241.9 

香港教育學院 

 

10.3 8.4 

香港理工大學 

 

118.1 121.6 

香港科技大學 

 

172.3 166.7 

香港大學 551.2 272.6 
 

 

（註:  由於院校在某學年取得的撥款會在其後數年（例如:  在進行研

究項目整段期間）使用，因此，款額可能會波動。） 

 

 

資料來源: 摘錄自學資處於立法會議員審核 2011-2012 年度開支預算時提

出初步書面質詢作出的答覆。 

 



附錄 II 
 
 

研究經費分配方式及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分配  
 

相關文件  
 
 

委員會  會議日期  
 

文件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8.12.2008 
(議程項目VI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0.1.2011 
(議程項目VI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題

為 "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 "
的報告  
CB(2)827/09-10(01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4.3.2011 
(議程項目VI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7月 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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